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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0/76 号决议提交的 委员会在决议中欢迎

世界各地对建立和加强独立和多元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的兴趣迅速增强

并深信这类国家机构在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 以及在培养和提高公众

对国际人权标准的认识方面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重申依照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34 号决议所通过的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国家机构地位的原则建立有

效 独立和多元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十分重要  

 2.  委员会还请秘书长继续通过现有资源和联合国人权领域技术志愿人员基

金 为国家机构的国际和区域性会议提供所需的援助  

二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署)的工作 

 3.  从 1999 年 11 月 30 日(从按 1999/71 号决议向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

的报告之日起)到 2000 年 11 月 30 日 人权署继续实施了其有关国家机构的活动

其中包括高级专员国家机构 区域安排和预防战略问题特别顾问和 /或驻柬埔寨

加拿大 厄瓜多尔 斐济 圭亚那 牙买加 约旦 肯尼亚 墨西哥 新西兰

尼泊尔 菲律宾 塞拉利昂 圣卢西亚 南非 瑞典和泰国办事处工作人员组成

的咨询团  

 4.  特别顾问向柬埔寨 圭亚那 牙买加 肯尼亚 尼泊尔 大韩民国 塞拉

利昂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泰国提供了关于为建立国家机构制订适当立法的咨

询意见 在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格鲁吉亚  危地马拉 印度尼西

亚 马拉维 摩尔多瓦共和国 南非 乌干达和巴勒斯坦境内继续开展了一些相

关的技术合作活动 与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斐济 印度尼西亚 马拉维 墨西

哥 卢旺达和斯里兰卡境内既有的国家机构继续就各项合作协议进行了进一步的

磋商  

 5.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开发署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基金会 ) 联合国

艾滋病联合方案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 欧洲委员会 和

英联邦继续进行合作 特别是在国家技术合作项目框架内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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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权条约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 

 6.  正如各国际论坛越来越认识到的 国家机构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实现

人权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他们力促批准国际人权条约并向各成员国家就其对

这些文书所作的保留提供咨询意见 提供根据国际准则起草立法的援助 监测国

家一级对各项国际文书的执行情况 促进政府遵循向条约监督机构提交报告的义

务 为委员会审议国家报告及其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进程提供便利 按照具体的行

动计划 努力增强对所通过公约的执行力度 就具体的人权问题发起全国性的辩

论并力促在全国各级阶层树立起人权风尚 为此 人权署已为各类有关的条约机

构提供了国家机构方面的投入 并且只要有可能 即在国家机构的会议中列入各

条约机构和特别机构的代表  

四 国家机构增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 

A.  国家机构的国际和区域性会议  

 7.  人权署在国际一级支持了 2000 年 3 月在摩洛哥举行的第五次国家人权机

构国际讲习班 在区域一级 人权署支持了 2000 年 8 月在新西兰举行的国家人权

机构亚太地区论坛第五次年会 人权署还出席了 2000 年 11 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美

洲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第二次区域会议  并支助了 2000 年 11 月也在墨西哥

举行的拉丁美洲监察专员联盟第五次年会 上述各会议均支持人权委员会第五十

六届会议的呼吁 鼓励各国家机构参与筹备 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仇外心

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  

 8.  2000 年 5 月 人权署与国家人权机构亚太论坛和斐济人权委员会一起组

办了一次有关妇女权利问题的区域性会议 并于 2000 年 11 月与加拿大政府共同

赞助并与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和加拿大人权基金会合作为各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举办了一次有关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问题的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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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家机构在筹备 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  

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 方面的作用  

 9.  人权委员会第 2000/76 号决议鼓励国家机构适当地参与世界会议的筹备工

作 并重申国家人权机构在打击种族歧视及相关的歧视形式方面可发挥重要作

用 第五次国家人权机构国际讲习班吁请各国批准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

权利国际公约 高级专员在国际协调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上发言时 敦请各国家

机构竭尽全力确保各自的国家政府批准该项公约  

 10.  人权署已了解到各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拟订出打击种族主义的切实

解决办法而采取的一系列联合行动 并颇感鼓舞地看到在亚太论坛以及美洲和加

勒比各国家机构的区域性会议上 就种族主义和移民 难民 境内流离失所者和

土著人民权利问题展开了切实的探讨  

 11.  2000 年 5 月在斐济举行的国家人权机构在提高妇女国际人权方面作用问

题区域讲习班关切地指出 种族歧视常常加深了妇女所蒙受的歧视 与会者们敦

请世界会议确认 国家人权机构一般都有权处理歧视和其它形式的种族不容忍现

象 并审议以何方式才可增强这些机构的作用 特别是增强与妇女和社会中其他

易受害或遭排斥群体有关的作用  

C.  国家机构保护和增进妇女人权  

 12.  人权委员会第 2000/76 号决议回顾了第四次妇女世界会议通过的 行动

纲要 纲要 敦请各国政府建立或加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独立国家人权机

构 并确认国家机构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的作用  

 13.  在斐济举行的区域讲习班吁请各国政府创建和 /或加强提高妇女权利的国

家机制 并将性别问题纳入立法 政策的探讨中 以作为政府所构想的产业和贸

易协议以及全球性行动 教学课程和其它相关方案和项目的基点 讲习班敦请公

共和私营部门确保向联合国各有关机构提供应有的资料 讲习班还敦请各国家机

构更多地关注妇女的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包括住房 粮食 饮水 小学教育

和初级保健之类基本的权利以及她们的性权利和生殖权 讲习班吁请消除对妇女

歧视委员会在太平洋地区举行一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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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国家机构保护和增进儿童权利  

 14.  人权署鼓励各国家机构建立起主管儿童权利事务的国家协调中心或人权

专员和 /或与其它现有国家机构 诸如儿童事务监察员密切合作 2000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在拉巴特举行的第五次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机构国际讲习班 呼吁各国

家机构继续按现行国际条约和公约 展开其增进和保护儿童权利的活动 并时刻

警惕地打击虐待儿童的行为因为儿童往往是社会中最易受害的群体之一 人权署

向儿童权利委员会定期介绍具体国家机构就儿童事务所开展的活动  

E.  国家机构保护和增进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  

 15.  第五次国际讲习班指出 消除贫困和让人人切实享有经济 社会 文化

权利 构成了国家机构行动的优先重点 在国际协调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上 高级

专员指出 国家机构是各国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 其所处的地位极有利于

确保这些基本权利得到更大的关注 高级专员还集中阐述了享有健康的权利 指

出了国家机构在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16.  亚太区域国家机构于 2000 年 11 月在马尼拉与各非政府组织举行了会

晤 拟开办有关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方面的培训 从而使各机构可在逐步实现

各项权利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国家机构同意集中从事一些与其国情直接相关

的具体事务并鼓励各国政府批准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进而通过

公约 的一项任择议定书  

五 结  论 

 17.  人权署承认国家机构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实现一切人权方面可发挥

重大作用 人权署鼓励各国家机构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之间进行交流并开展一些便

利于此类交流的活动 包括通过研讨会 讲习班 培训活动 编撰资料和制订倡

议的方式 以建立和增强各国家机构  

 18.  在本次报告期间 人权署特别注重为国家机构提供便利 就增进和保护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以及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实践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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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现有国家机构举行的区域或分区域会议证明是十分有助于分享关于各项

具体的人权问题的经验和信息 并且可使各国政府在组建这类机构过程期间 可

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 人权署将继续支持这些区域性协商会议并致力于更积极且

更有实质性地参与区域一级的会议  

 20.  人权署将继续鼓励拟作为正式观察员出席世界会议的国家机构参与会议

的筹备进程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以遏制各自国内的种族主义 种族歧

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  --  --  --  -- 

 


